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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支持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项目

扶持申报指南

一、应提交的材料清单

企业将下列资料扫描上传至“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”（网

址：http://cyfw.lg.gov.cn）进行审核。通过最终审核后在“龙

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”下载自动生成带水印的PDF文件，将带

水印的申报书上传至广东政务服务网。并在通过“龙岗区产业管

理服务平台”最终审核后的5个工作日内前往辖区窗口提交纸质

材料，提交纸质材料时，PDF文件需双面打印，封面、申请表（注

明盖公章页面）等申报材料都必须加盖公章，装订成册后加盖骑

缝公章，提交一式两份，同时查验营业执照原件。

（一）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鼓励发

展绿色制造体系项目扶持申请表（由“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”

生成，模版附后）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三）企业上两年度纳税证明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须有本人签字）；

（五）国家或省、市工信部门公布的审核通过文件；

（六）名称变更材料。如企业在近年发生了名称变更，请将

有关证明材料的电子版上传。没有变更的，则不需要提供材料；

（非必需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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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企业信用报告。登录“深圳信用网”（网址：https:

//www.szcredit.org.cn），下载企业信用报告（不加密），以P

DF格式进行上传；

（八）经办人社保缴纳证明材料。提供企业经办人（即企业

在申报本项目时填写的经办人，不得为其他人）打印在该公司近

三个月或以上的社保缴纳证明（需包含社保部门公章、经办人姓

名、企业名称等内容），并扫描为PDF格式进行上传。

注：企业只须将上述材料一次上传至“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

平台”，已在本平台提交的资料不需重复上传。

二、受理时间

2025 年 3 月 7 日 9:00-3 月 20 日 18:00。

三、扶持范围

通过省或市工信部门审核的自愿性清洁生产项目的企业，同

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自获得省或市工信部门绿色制造示范项目认定之日起至

申请项目扶持期间均在龙岗区实际经营；

2.不存在同一单位就同一项目向区有关部门进行多头申报

的情形。

四、扶持标准

对通过省或市工信部门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工业企业，给

予 8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审核方式

本扶持政策采用核准制方式。

六、咨询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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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咨询电话：28949352

温馨提示：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

持申报事宜，不接受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，请企业自主申报。我

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
